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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12月23日延長羈押及駁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之裁定（113 年度金訴字第688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許召楚（下稱被告）因涉犯

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

嫌，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被告有逃亡及反覆實施同一

犯罪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第101

　條之1 第1 項第7 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於起訴羈押及第

一次延長羈押後，認仍有上開繼續羈押原因及必要，因而依

刑事訴訟法上述規定裁定被告自民國114 年1 月8 日起延長

羈押2 月，並駁回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等旨。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羈押前從未供稱未居住在原租屋處即高雄市○○區○

○路000 號4 樓之4 ，該租屋處租金一個月為新臺幣26,000

元，被告於羈押後無法負擔租金，親友才代被告退租，不能

因此認定被告居無定所，被告可以提供弟弟住所作為居住地

，未來與弟弟同住，絕無逃亡之虞。由被告生病在服務區睡

覺，或從被告租屋搜索影片，都可以證明被告非居無定所，

同案被告陳韋函所述非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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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已坦承犯行，深感悔悟並對自己罪刑負責，也與幾位被

害人和解，希望能早日出監賺錢還給被害人，未曾想過要逃

亡或反覆實施犯罪，而且其他共犯皆已交保，被告因無律師

辯護而被羈押受到不公平對待，被告會因犯罪而坐牢，不代

表被告會因交保而反覆實施犯罪。

　㈢被告於監所中有嚴重氣喘及血糖問題，最近又檢查出左右側

腎結石，每天疼痛不已，但監所看診僅每月一次，113 年12

月20日因開庭而錯過看診，請求法院給予機會讓被告出去治

療，請求撤銷原裁定，為此提起抗告。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或有事實

足認為有逃亡之虞；或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加重詐欺罪嫌

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非予羈押

，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1 項第1 款、第101 條之1 第1 項第7 款定有明文

。延長羈押之目的係為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

保全證據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干預其人

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故法院僅須依上開規定審查被告犯罪嫌

疑是否重大、有無賴此保全審判或執行之必要。關於延長羈

押之原因及其必要性，法院如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延長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

以遂行刑事程序之情形而為判斷，又有論述其何以作此判斷

之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據為提起抗告之適法理

由。

四、經查：被告因涉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嫌，經法官訊問後，認其涉犯上開犯罪嫌

疑仍然重大，且有逃亡之虞及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

犯罪之虞，裁定自114 年1 月8 日起第二次延長羈押2 月，

並駁回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業經本院審核原審卷證屬

實。另查：

　㈠抗告意旨所指無逃亡之虞部分，查被告原租屋居住於高雄市

○○區○○路000 號4 樓之4 ，因積欠房租業經退租已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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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高雄地區確無實際可得居住之處所，亦難認有何經

濟能力可再行租屋。至於被告雖曾陳稱可暫時居住於弟弟位

於臺中市○○區○○路○段00號處所（見原審卷一之113 年

8 月8 日訊問筆錄），但被告並未再行具體陳報或釋明其弟

弟之年籍資料；且其弟弟是否同意收留被告居住乙節，經核

原審卷證無從查證，並非一經陳報親屬住所即可推論可居住

於該親屬住所，足認被告現時狀況係屬居無定所狀態，佐以

原審認定被告查獲時之住居狀況（見原審裁定第1 頁第31行

至第2 頁第4 行），可認被告仍有逃亡之虞，抗告意旨就此

部分所為主張，並無理由。

　㈡依據起訴事實記載，本案詐騙集團犯罪組織共有14人，已有

10名被害人受害，偵查機關另有搜索多處地點，足認被告乃

加入具有一定規模之犯罪組織，且又擔任車手頭、車商、收

水之角色，非屬偶然單一之犯罪參與者；而被告羈押至今已

無任何經濟收入，並有前述因積欠房租退租情形，依據客觀

情狀足認有反覆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犯罪之虞，抗告意旨就此

部分以坦承犯行即無反覆實施犯罪之虞，因無律師辯護始遭

羈押為辯，均屬自行臆測之詞，核無理由。

　㈢被告另主張嚴重氣喘、血糖問題及腎結石等疾病需要具保停

止羈押在外治療，惟按羈押法第56條第1 項規定，被告受傷

或罹患疾病，經醫師診治後認有必要時，看守所得護送醫療

機構醫治，事後由看守所檢具診斷資料以書面陳報為裁定羈

押之法院或檢察官。被告自述上述疾病仍可藉由看守所於所

內治療、或以戒護外醫之方式進行治療並持續追蹤，於必要

時看守所更得主動戒護外醫以手術方式對被告施予治療，經

核非屬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與刑事訴訟法第114 條

第3 款之規定，自有不合。　

五、綜上，原審因而認定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第101 條之1 第1 項第7 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裁定

續予對被告延長羈押，並駁回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經

核並無違誤，且被告不合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3 款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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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亦如前述，抗告意旨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李東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黃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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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12月23日延長羈押及駁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之裁定（113 年度金訴字第688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許召楚（下稱被告）因涉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被告有逃亡及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第101　條之1 第1 項第7 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於起訴羈押及第一次延長羈押後，認仍有上開繼續羈押原因及必要，因而依刑事訴訟法上述規定裁定被告自民國114 年1 月8 日起延長羈押2 月，並駁回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等旨。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羈押前從未供稱未居住在原租屋處即高雄市○○區○○路000 號4 樓之4 ，該租屋處租金一個月為新臺幣26,000元，被告於羈押後無法負擔租金，親友才代被告退租，不能因此認定被告居無定所，被告可以提供弟弟住所作為居住地 ，未來與弟弟同住，絕無逃亡之虞。由被告生病在服務區睡覺，或從被告租屋搜索影片，都可以證明被告非居無定所，同案被告陳韋函所述非事實。
　㈡被告已坦承犯行，深感悔悟並對自己罪刑負責，也與幾位被害人和解，希望能早日出監賺錢還給被害人，未曾想過要逃亡或反覆實施犯罪，而且其他共犯皆已交保，被告因無律師辯護而被羈押受到不公平對待，被告會因犯罪而坐牢，不代表被告會因交保而反覆實施犯罪。
　㈢被告於監所中有嚴重氣喘及血糖問題，最近又檢查出左右側腎結石，每天疼痛不已，但監所看診僅每月一次，113 年12月20日因開庭而錯過看診，請求法院給予機會讓被告出去治療，請求撤銷原裁定，為此提起抗告。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或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加重詐欺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非予羈押 ，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第101 條之1 第1 項第7 款定有明文 。延長羈押之目的係為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干預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故法院僅須依上開規定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賴此保全審判或執行之必要。關於延長羈押之原因及其必要性，法院如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延長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刑事程序之情形而為判斷，又有論述其何以作此判斷之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據為提起抗告之適法理由。
四、經查：被告因涉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嫌，經法官訊問後，認其涉犯上開犯罪嫌疑仍然重大，且有逃亡之虞及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裁定自114 年1 月8 日起第二次延長羈押2 月，並駁回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業經本院審核原審卷證屬實。另查：
　㈠抗告意旨所指無逃亡之虞部分，查被告原租屋居住於高雄市○○區○○路000 號4 樓之4 ，因積欠房租業經退租已無法居住，在高雄地區確無實際可得居住之處所，亦難認有何經濟能力可再行租屋。至於被告雖曾陳稱可暫時居住於弟弟位於臺中市○○區○○路○段00號處所（見原審卷一之113 年8 月8 日訊問筆錄），但被告並未再行具體陳報或釋明其弟弟之年籍資料；且其弟弟是否同意收留被告居住乙節，經核原審卷證無從查證，並非一經陳報親屬住所即可推論可居住於該親屬住所，足認被告現時狀況係屬居無定所狀態，佐以原審認定被告查獲時之住居狀況（見原審裁定第1 頁第31行至第2 頁第4 行），可認被告仍有逃亡之虞，抗告意旨就此部分所為主張，並無理由。
　㈡依據起訴事實記載，本案詐騙集團犯罪組織共有14人，已有10名被害人受害，偵查機關另有搜索多處地點，足認被告乃加入具有一定規模之犯罪組織，且又擔任車手頭、車商、收水之角色，非屬偶然單一之犯罪參與者；而被告羈押至今已無任何經濟收入，並有前述因積欠房租退租情形，依據客觀情狀足認有反覆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犯罪之虞，抗告意旨就此部分以坦承犯行即無反覆實施犯罪之虞，因無律師辯護始遭羈押為辯，均屬自行臆測之詞，核無理由。
　㈢被告另主張嚴重氣喘、血糖問題及腎結石等疾病需要具保停止羈押在外治療，惟按羈押法第56條第1 項規定，被告受傷或罹患疾病，經醫師診治後認有必要時，看守所得護送醫療機構醫治，事後由看守所檢具診斷資料以書面陳報為裁定羈押之法院或檢察官。被告自述上述疾病仍可藉由看守所於所內治療、或以戒護外醫之方式進行治療並持續追蹤，於必要時看守所更得主動戒護外醫以手術方式對被告施予治療，經核非屬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與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3 款之規定，自有不合。　
五、綜上，原審因而認定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第101 條之1 第1 項第7 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裁定續予對被告延長羈押，並駁回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經核並無違誤，且被告不合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3 款之規定，亦如前述，抗告意旨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李東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黃瓊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2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許召楚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12月23日延長羈押及駁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之裁定（113 年度金訴字第688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許召楚（下稱被告）因涉犯
    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
    嫌，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被告有逃亡及反覆實施同一
    犯罪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第101
    　條之1 第1 項第7 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於起訴羈押及第
    一次延長羈押後，認仍有上開繼續羈押原因及必要，因而依
    刑事訴訟法上述規定裁定被告自民國114 年1 月8 日起延長
    羈押2 月，並駁回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等旨。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羈押前從未供稱未居住在原租屋處即高雄市○○區○○路0
    00 號4 樓之4 ，該租屋處租金一個月為新臺幣26,000元，
    被告於羈押後無法負擔租金，親友才代被告退租，不能因此
    認定被告居無定所，被告可以提供弟弟住所作為居住地 ，
    未來與弟弟同住，絕無逃亡之虞。由被告生病在服務區睡覺
    ，或從被告租屋搜索影片，都可以證明被告非居無定所，同
    案被告陳韋函所述非事實。
　㈡被告已坦承犯行，深感悔悟並對自己罪刑負責，也與幾位被
    害人和解，希望能早日出監賺錢還給被害人，未曾想過要逃
    亡或反覆實施犯罪，而且其他共犯皆已交保，被告因無律師
    辯護而被羈押受到不公平對待，被告會因犯罪而坐牢，不代
    表被告會因交保而反覆實施犯罪。
　㈢被告於監所中有嚴重氣喘及血糖問題，最近又檢查出左右側
    腎結石，每天疼痛不已，但監所看診僅每月一次，113 年12
    月20日因開庭而錯過看診，請求法院給予機會讓被告出去治
    療，請求撤銷原裁定，為此提起抗告。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或有事實
    足認為有逃亡之虞；或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加重詐欺罪嫌
    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非予羈押
     ，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
    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第101 條之1 第1 項第7 款定有明
    文 。延長羈押之目的係為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
    或為保全證據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干預
    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故法院僅須依上開規定審查被告犯
    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賴此保全審判或執行之必要。關於延
    長羈押之原因及其必要性，法院如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延長羈押顯難保全證據
    或難以遂行刑事程序之情形而為判斷，又有論述其何以作此
    判斷之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據為提起抗告之適法
    理由。
四、經查：被告因涉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嫌，經法官訊問後，認其涉犯上開犯罪嫌
    疑仍然重大，且有逃亡之虞及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
    犯罪之虞，裁定自114 年1 月8 日起第二次延長羈押2 月，
    並駁回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業經本院審核原審卷證屬
    實。另查：
　㈠抗告意旨所指無逃亡之虞部分，查被告原租屋居住於高雄市○○區○○路000 號4 樓之4 ，因積欠房租業經退租已無法居住，在高雄地區確無實際可得居住之處所，亦難認有何經濟能力可再行租屋。至於被告雖曾陳稱可暫時居住於弟弟位於臺中市○○區○○路○段00號處所（見原審卷一之113 年8 月8 日訊問筆錄），但被告並未再行具體陳報或釋明其弟弟之年籍資料；且其弟弟是否同意收留被告居住乙節，經核原審卷證無從查證，並非一經陳報親屬住所即可推論可居住於該親屬住所，足認被告現時狀況係屬居無定所狀態，佐以原審認定被告查獲時之住居狀況（見原審裁定第1 頁第31行至第2 頁第4 行），可認被告仍有逃亡之虞，抗告意旨就此部分所為主張，並無理由。
　㈡依據起訴事實記載，本案詐騙集團犯罪組織共有14人，已有10名被害人受害，偵查機關另有搜索多處地點，足認被告乃加入具有一定規模之犯罪組織，且又擔任車手頭、車商、收水之角色，非屬偶然單一之犯罪參與者；而被告羈押至今已無任何經濟收入，並有前述因積欠房租退租情形，依據客觀情狀足認有反覆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犯罪之虞，抗告意旨就此部分以坦承犯行即無反覆實施犯罪之虞，因無律師辯護始遭羈押為辯，均屬自行臆測之詞，核無理由。
　㈢被告另主張嚴重氣喘、血糖問題及腎結石等疾病需要具保停
    止羈押在外治療，惟按羈押法第56條第1 項規定，被告受傷
    或罹患疾病，經醫師診治後認有必要時，看守所得護送醫療
    機構醫治，事後由看守所檢具診斷資料以書面陳報為裁定羈
    押之法院或檢察官。被告自述上述疾病仍可藉由看守所於所
    內治療、或以戒護外醫之方式進行治療並持續追蹤，於必要
    時看守所更得主動戒護外醫以手術方式對被告施予治療，經
    核非屬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與刑事訴訟法第114 條
    第3 款之規定，自有不合。　
五、綜上，原審因而認定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第101 條之1 第1 項第7 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裁定
    續予對被告延長羈押，並駁回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經
    核並無違誤，且被告不合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3 款之規定
    ，亦如前述，抗告意旨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李東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黃瓊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2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許召楚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12月23日延長羈押及駁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之裁定（113 年度金訴字第688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許召楚（下稱被告）因涉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被告有逃亡及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第101　條之1 第1 項第7 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於起訴羈押及第一次延長羈押後，認仍有上開繼續羈押原因及必要，因而依刑事訴訟法上述規定裁定被告自民國114 年1 月8 日起延長羈押2 月，並駁回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等旨。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羈押前從未供稱未居住在原租屋處即高雄市○○區○○路000 號4 樓之4 ，該租屋處租金一個月為新臺幣26,000元，被告於羈押後無法負擔租金，親友才代被告退租，不能因此認定被告居無定所，被告可以提供弟弟住所作為居住地 ，未來與弟弟同住，絕無逃亡之虞。由被告生病在服務區睡覺，或從被告租屋搜索影片，都可以證明被告非居無定所，同案被告陳韋函所述非事實。
　㈡被告已坦承犯行，深感悔悟並對自己罪刑負責，也與幾位被害人和解，希望能早日出監賺錢還給被害人，未曾想過要逃亡或反覆實施犯罪，而且其他共犯皆已交保，被告因無律師辯護而被羈押受到不公平對待，被告會因犯罪而坐牢，不代表被告會因交保而反覆實施犯罪。
　㈢被告於監所中有嚴重氣喘及血糖問題，最近又檢查出左右側腎結石，每天疼痛不已，但監所看診僅每月一次，113 年12月20日因開庭而錯過看診，請求法院給予機會讓被告出去治療，請求撤銷原裁定，為此提起抗告。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或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加重詐欺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非予羈押 ，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第101 條之1 第1 項第7 款定有明文 。延長羈押之目的係為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干預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故法院僅須依上開規定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賴此保全審判或執行之必要。關於延長羈押之原因及其必要性，法院如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延長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刑事程序之情形而為判斷，又有論述其何以作此判斷之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據為提起抗告之適法理由。
四、經查：被告因涉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嫌，經法官訊問後，認其涉犯上開犯罪嫌疑仍然重大，且有逃亡之虞及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裁定自114 年1 月8 日起第二次延長羈押2 月，並駁回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業經本院審核原審卷證屬實。另查：
　㈠抗告意旨所指無逃亡之虞部分，查被告原租屋居住於高雄市○○區○○路000 號4 樓之4 ，因積欠房租業經退租已無法居住，在高雄地區確無實際可得居住之處所，亦難認有何經濟能力可再行租屋。至於被告雖曾陳稱可暫時居住於弟弟位於臺中市○○區○○路○段00號處所（見原審卷一之113 年8 月8 日訊問筆錄），但被告並未再行具體陳報或釋明其弟弟之年籍資料；且其弟弟是否同意收留被告居住乙節，經核原審卷證無從查證，並非一經陳報親屬住所即可推論可居住於該親屬住所，足認被告現時狀況係屬居無定所狀態，佐以原審認定被告查獲時之住居狀況（見原審裁定第1 頁第31行至第2 頁第4 行），可認被告仍有逃亡之虞，抗告意旨就此部分所為主張，並無理由。
　㈡依據起訴事實記載，本案詐騙集團犯罪組織共有14人，已有10名被害人受害，偵查機關另有搜索多處地點，足認被告乃加入具有一定規模之犯罪組織，且又擔任車手頭、車商、收水之角色，非屬偶然單一之犯罪參與者；而被告羈押至今已無任何經濟收入，並有前述因積欠房租退租情形，依據客觀情狀足認有反覆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犯罪之虞，抗告意旨就此部分以坦承犯行即無反覆實施犯罪之虞，因無律師辯護始遭羈押為辯，均屬自行臆測之詞，核無理由。
　㈢被告另主張嚴重氣喘、血糖問題及腎結石等疾病需要具保停止羈押在外治療，惟按羈押法第56條第1 項規定，被告受傷或罹患疾病，經醫師診治後認有必要時，看守所得護送醫療機構醫治，事後由看守所檢具診斷資料以書面陳報為裁定羈押之法院或檢察官。被告自述上述疾病仍可藉由看守所於所內治療、或以戒護外醫之方式進行治療並持續追蹤，於必要時看守所更得主動戒護外醫以手術方式對被告施予治療，經核非屬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與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3 款之規定，自有不合。　
五、綜上，原審因而認定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第101 條之1 第1 項第7 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裁定續予對被告延長羈押，並駁回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經核並無違誤，且被告不合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3 款之規定，亦如前述，抗告意旨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李東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黃瓊芳



